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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居住一国境内的外国人只能以按照法律作出的判决为根据被驱逐出境，并

且除因国家安全的重大理由另有必要外，应获准许提出理由为其被逐辩白，并由主

管当局或由主管当局特别指定的人员审查其案，或为此目的委托代表向上述当局或

人员申诉。禁止基于种族、宗教、文化标准或其他任何歧视标准驱逐外国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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